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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河南省气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河南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新乡市平原示范区管委会、新乡市

气象局、河南省气象探测数据中心、河南省人工影响天气中心、河南省气象服务中心、河南省农业技术

推广总站。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姬兴杰、李梦夏、杨广玉、岳永鹏、查菲娜、成林、张广周、李彤霄、张益炜、

张金平、张正灿、刘磊、黄毅梅、严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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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象保障能力建设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象保障能力建设内容与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象保障能力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技术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3695—2017  地面气象要素编码与数据格式 

QX/T 329—2016  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站建设规范 

QX/T 569—2020  人工增雨（雪）地面催化剂发生器选址安装技术要求 

DB41/T 1833  农业小气候自动观测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高标准农田 

田块平整、集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农电配套、宜机作业、土壤肥沃、生态友好、抗灾能

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耕地。 

[来源：GB/T 30600—2022,3.1] 

3.2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按照建设标准化、装备现代化、应用智能化、经营规模化、管理规范化、环境生态化“六化”标准

建成的集中连片的高标准农田。 

3.3  

农业气象科技示范园 

以保障农业稳产高产为目标，集气象监测、信息接收、灾害防御、气象科普于一体的示范园区。 

4 建设内容与要求 

4.1 农业气象监测 

4.1.1 建设内容 

4.1.1.1 地基观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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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地面气象观测场，对风向、风速、气压、降水、空气温度、相对湿度、日照时数或总辐射、土

壤温度、土壤水分、蒸发、冠层温度、植被指数等农业气候资源、农作物生长状况、土壤环境等进行监

测。包括建设气象监测站和与高标准农田区域服务中心相匹配的县（市、区）综合气象中心站。 

4.1.1.2 空基监测 

建设空基监测系统，定时或不定时对农田的农业气象灾害、微气候环境、农作物生育状况、土壤环

境状况等进行监测。 

4.1.1.3 天基监测 

建设天基监测系统，对农业气象灾害、农作物生育状况、土壤环境状况等进行连续监测。 

4.1.2 建设要求 

4.1.2.1 地基观测 

地面气象观测场建设要求观测地点代表性强，观测设施应集中于不小于8 m×4 m的观测场内。 

气象监测站应布设风向、风速、气压、空气温度、相对湿度、降水六要素气象观测站，土壤多要素

自动观测仪（含土壤湿度、土壤温度等），可根据科技工作和生产实践需要适当增加观测设备和观测密

度。 

县（市、区）综合气象中心站应布设风向、风速、气压、空气温度、相对湿度、降水六要素气象观

测站，农作物自动化观测仪，观测场实况电子显示屏（LED），土壤多要素自动观测仪（含土壤湿度、

土壤温度等），总辐射或自动日照计，同时可选配农田小气候观测仪、区域自动土壤水分观测仪、自动

小型蒸发仪、便携式土壤水分速测仪、红外温度计、自动水位计等观测设备。 

观测仪器要求安全性好、检修维护方便，设备安装应符合省级及以上气象主管机构制定的有关建设

标准和要求，其防雷装置应具备在线监测功能，农田小气候观测仪安装应符合DB41/T 1833。气象数据

格式应符合GB/T 33695—2017要求，监测数据应参加河南省和全国气象数据交换。应在显著位置加挂“高

标准农田智慧农业气象科技示范园”标牌。观测要素及所需技术性能指标应符合附录A的规定，标牌制

作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4.1.2.2 空基监测 

选配无人机或其他飞行器为主要载体的空基监测设备。 

4.1.2.3 天基监测 

基于气象卫星为主要载体进行监测，加强监测资料的本地化应用，并形成遥感监测产品，如农作物

种植面积、苗情、植被指数、土壤墒情、冠层温度等。 

4.2 气象信息化管理 

4.2.1 建设内容 

4.2.1.1 气象监测数据库 

建设气象监测数据管理系统，形成高标准农田气象信息数据库。分类建设历史数据库、实时数据库，

以及结构化数据、文件数据，规范气象数据接口。 

4.2.1.2 数据分析应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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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数据分析应用系统，对数据进行分析、统计及人工智能识别，生成适用于不同领域、不同用户

的初级数据产品。 

4.2.2 建设要求 

4.2.2.1 气象监测数据库 

气象监测数据应统一接入河南省气象大数据云平台和当地智慧农业信息化平台，能够开展历史数据

的分析应用，并及时推送至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及有关用户。部署带有用户标签和SSL安全认证的基于位

置的气象实况、预报、预警及高标准农田气象服务产品的数据接口，与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建设单位和运

营单位共享当地的气象数据。 

4.2.2.2 数据分析应用系统 

气象数据分析应用系统应具备观测数据的自动接入、存储和分析能力，服务产品应在互联网快速发

布，数据存储具备定期自动快照备份和24 h内快速恢复的能力。监测数据及服务产品能够实时显示、即

时传输、集约质控、统一处理。资料处理应分别满足在设备端、云端独立处理或者在设备端—云端综合

处理的条件。 

4.3 农业气象预报预警 

4.3.1 建设内容 

4.3.1.1 农用天气预报产品系统 

基于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象要素监测资料，叠加智能网格天气预报产品和重要农事活动气象指标，

形成基于位置的农用天气指数预报产品（机耕、机播、施药、施肥、灌溉、收获等），为农业生产活动

提供精细化农业气象服务。 

4.3.1.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产品系统 

构建分区域、分作物、分灾种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指标，并制作针对性动态服务产品。 

4.3.2 建设要求 

4.3.2.1 农用天气预报产品系统 

农用天气预报与智能网格预报衔接，空间分辨率不低于5 km，时间分辨率不小于3 h，实现自动定位、

基于位置滚动发布。产品应统一接入河南省气象大数据云平台，实现集约化部署、融合处理和统一调度

运行。 

4.3.2.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产品系统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产品能涵盖当地主要农作物、主要农业气象灾害，时间提前1 d～3 d，统一

接入河南省气象大数据云平台，实现集约化部署、融合处理和统一调度运行。预警类信息的发布及其流

程满足《河南省气象灾害预警和预警信号发布与传播实施细则》。 

4.4 气象信息传播发布 

4.4.1 建设内容 

4.4.1.1 气象信息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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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备农业气象信息接收、查询、产品发布、展示和反馈等功能的气象信息服务平台，能够与农

业气象综合信息发布系统相互嵌入融合，由省、市、县三级同步部署应用。 

4.4.1.2 手机终端智慧气象服务系统 

基于“云＋端”技术，开展基于位置的精准靶向气象信息服务，覆盖主要气象要素、作物苗情监测、

土壤墒情、灌溉预报、农用天气预报、病虫害气象等级预报、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等多种类定制化服

务内容，并在客户端为用户提供订阅选择，提供即时、直通的气象信息服务。 

4.4.1.3 其他信息终端 

根据需求新建或共用站亭、室外彩色电子显示屏（LED）、智慧气象盒等，实时显示温度、湿度、

雨量、风向、风速、气压等气象数据，滚动发布农用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气象灾害风险预警等信息。 

注： 智慧气象盒是以气象数据为中心，与各类气象大数据全国综合观测平台数据、智能网格天气预报数据、国家突

发预警平台等数据无缝对接，同时与融合气象实况产品同步推进，实现天气产品的网格化显示、“云+端”式

气象信息直通式服务的终端设备。 

4.4.2 建设要求 

气象信息传播发布系统显示的气象监测数据、服务产品和其他农业气象资料统一来源于河南省气象

大数据云平台。系统运行应满足GB/T 22239—2019及其他有关网络安全、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国家法律法

规。平台功能符合用户功能需求约定。提交的相关软件版本通过测试验收。基本功能需求应符合附录C

的规定。 

4.5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 

4.5.1 建设内容 

4.5.1.1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点 

与高标准农田区域服务中心配套，建设标准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点，能够实现人工增雨（雪）、

防（消）雹作业。作业站点建设应统筹考虑与本辖区内其他作业站点作业覆盖范围，经省级人工影响天

气主管部门核批，避免重复建设。 

4.5.1.2 一体化人工影响天气业务系统 

实时获取最新天气预报结果、作业站点覆盖区域的土壤墒情、作业需求分析结果，实时接收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过程预报、潜力预报、条件预报、监测预警和作业指令等服务产品，上传作业信息和安全信

息。 

4.5.2 建设要求 

4.5.2.1 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点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域每120平方公里应建设一个标准化人工影响天气作业站点，作业站点内应至少

配备一套或多套高炮、火箭等作业装备，丘陵及靠近山区的区域应酌情同时配备人工增雨（雪）地面催

化剂发生器。人工影响天气地面作业站选址和人工增雨（雪）地面催化剂发生器的建设应符合QX/T 329

—2016和QX/T 569—2020等相关规定。 

4.5.2.2 一体化人工影响天气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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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应基于河南省气象大数据云平台，能够实现作业需求获取、作业条件识别、作业决策指挥、作

业安全监管、作业信息收集报送、作业效果评估等6项业务功能，应与高标准农田气象信息传播发布系

统互联互通。 

4.6 气象科普 

4.6.1 建设内容 

4.6.1.1 气象科普宣展区 

利用高标准农田区域服务中心等现有高标准农田场所，设立气象防灾减灾科普廊道、科普展板、多

媒体科普展示系统等气象科普宣传展示场所或区域。 

4.6.1.2 气象科普活动区 

利用交互式多媒体信息系统、视频会商系统、新媒体平台等，进行气象科普宣传、讲座、培训。 

4.6.2 建设要求 

高标准农田区域服务中心应具备不小于20 m
2
的气象科普宣展区、科普活动区，配备具有多媒体科普

展示和学习互动功能的终端等设备。开发建设气象科普智能媒资管理平台，同时具备网络畅通、展区固

定、场所稳定等要求，具备科普产品展示和推广能力。能够与气象信息传播发布系统互动互联，实现“多

区合一”“一区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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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象监测要素及仪器性能指标 

表A.1 规定了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象监测要素及仪器性能指标。 

表A.1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象监测要素及仪器性能指标 

气象监测要素 气象仪器性能指标 

气温 

测量范围：－50 ℃～60 ℃ 

分辨率：0.1 ℃ 

准确度：±0.2 ℃ 

空气相对湿度 

测量范围：0％～100％ 

分辨率：1％ 

准确度：±3％（≤80％）；±5％（＞80％） 

气压 

测量范围：500 hPa～1100 hPa 

分辨率：0.1 hPa 

准确度：±0.3 hPa 

风向 

测量范围：0°～360° 

分辨率：3° 

准确度：±5° 

风速 

测量范围：0  m/s～60 m/s 

分辨率：0.1 m/s 

准确度：±(0.5+0.03V)  m/s（V 为实际风速） 

抗风强度：＞75 m/s 

雨量 

测量雨强：(0～4) mm/min；≤240 mm/h 

分辨率：0.1 mm 

准确度：±0.4 mm（≤10 mm），±4%（＞10 mm） 

土壤温度 

测量范围：-20 ℃～50 ℃ 

分辨率：0.1 ℃ 

准确度：±0.5 ℃ 

土壤湿度 

测量土壤体积含水量范围：0%～100% 

分辨率：0.1% 

准确度：±2.5%（实验室）±5%（田间） 

插管式结构 

日照时数 

测量范围：0 h～24 h 

分辨率：60 s 

准确度：±0.1 h 

总辐射 

测量范围：0 W/m²～1500 W/m² 

分辨率：5 W/m² 

准确度：±4%(日累计) 

区域土壤水分 

测量范围：0%～60% 

分辨率：0.1%  

准确度：±5% 

蒸发 

测量范围：0 mm～100 mm 

分辨率：±0.01 mm 

准确度：±1 mm（-40 ℃～-10 ℃）、±0.1 mm（-10 ℃～40 ℃）、±1 mm（40 ℃～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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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象监测要素及仪器技术性能指标（续） 

气象监测要素 气象仪器性能指标 

冠层温度 

测量范围：-40 ℃～80 ℃ 

分辨率：0.1 ℃ 

准确度：±0.5 ℃ 

植被指数 

光谱范围：红光（RED）：650 nm±5 nm，半峰宽（FWHM）20 nm； 近红外（NIR）：810 nm

±5 nm；半峰宽（FWHM）20 nm； 

光谱辐照度：测量范围：0 W/m
2
/nm～2 W/m

2
/nm；分辨率：0.0001 W/m

2
/nm；最大允许

误差：±5% FS； 

光谱幅亮度：测量范围：0 W/m
2
/nm/sr～2 W/m

2
/nm/sr；分辨率：0.0001 W/m

2
/nm/sr；

最大允许误差：±5% 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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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智慧农业气象科技示范园标牌制作要求 

B.1 标牌大小 

高标准农田智慧农业气象科技示范园标牌长宽比例应为4:3。标牌大小可根据实际情况自定，但应

与周边标牌协调一致。 

B.2 标牌标识及背景 

标牌上应具有“高标准农田智慧农业气象科技示范园”标识。标牌字体可为“方正大黑简体”和“方

正小宋简体”，颜色为白色。背景色为科技蓝色（c90,m75,y0,k0）。 

B.3 标牌材料 

标牌材料应为铝板、反光膜，且双面制作。 

B.4 标牌布设 

标牌应由双面双柱支撑，离地面高度应在1 m～1.5 m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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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象信息服务系统基本功能 

表C.1规定了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象信息服务系统基本功能。 

表C.1 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气象信息服务系统基本功能 

服务功能 服务内容 

观测信息展示 
本地农业气象观测站实况(温/湿/雨量/风/气压)信息时实更新；本区域内所有气象

自动站数据叠加地图展示；本地农业生产相关气象信息实时播报 

农业生产相关预警信息提醒 气象灾害预警；农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预警解除等信息提醒 

农用天气预报信息展示 
重要农事活动的农用天气指数预报产品的直观显示，为作物各阶段生产提供精细化

农业气象服务信息 

农业气象综合信息展示 
实时提供现场农业气象条件、作物长势、土壤墒情和卫星遥感监测等信息；提供当

前作物长势评价预估、灌溉量预报等预测信息 

其他定制式功能 满足用户其他需求，定制全程精细化的农业气象信息服务 

信息传播 网站、显示屏、短信或手机应用程序 

信息发布 
网站(7×24) h运行；观测数据实时更新；灾害风险预警提前3 d做出；农用天气指数

预报产品每天滚动更新、实时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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